
 

 

 

 

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

 

鲁财社〔2022〕29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关于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 

扶助标准的通知 
 

各市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： 

为切实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，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

卫生健康委关于提高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的通

知》（财社〔2022〕49 号）要求，经省政府同意，决定自 2022

年 7 月 1 日起，提高我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。

文件 




